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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學校職業安全衛生臨場健康服務執行計畫  

一、依據： 

(一)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2 條。 

(二)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4 條。 

二、目的： 

(一)輔導所屬學校落實法規，提供教職員工預防性醫療保健服務。 

(二)藉由醫護人員專業介入，辨識校園環境（如辦公室、實驗室、廚房）之

職業危害。 

（三）降低教職員因工作誘發疾病（如過勞、人因傷病）之風險，營造健康職

場。 

三、執行單位:本局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且學校教職員工人數(在學校投保

公保、勞保者合計)在 100人以上者。 

四、臨場服務次數： 

請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4條規定辦理，各校應依教職員工人數規模，與醫

療機構簽訂特約醫護服務，最低次數如下： 

(一)勞工健康服務護理師：每月至少 2 次。 

(二)特約醫師（職醫科為主）：每年至少 2 次。 

(三)每次臨場服務之時間應至少 2小時。 

五、執行項目: 

(一)健康管理： 

1.年度一般健康檢查結果之分析、分級管理與追蹤。 

2.高風險個案（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等）之面談與諮詢。 

(二)職業病預防計畫（四大計畫）： 

1.人因性危害預防：校園辦公環境姿勢評估及改善建議。 

2.異常工作負荷預防：針對高壓力或高工時人員執行過勞風險評估。 

3.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建立校園職場霸凌申訴與關懷機制。 

4.母性健康保護：針對懷孕或產後教職員進行工作性質危害評估。 

(三)作業環境巡視及預防：進行工作現場巡查（包含化學實驗室、廚房、

修繕機房），提出作業環境安全衛生設施改善規劃之建議，並採取預防

及健康促進措施，進行持續關懷與追蹤。。 

(四)復工與配工建議：傷病教職員復工前之適性評估與工作調整建議。 

(五)定期向雇主報告及勞工健康服務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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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配合辦理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事項。 

六、經費及用途： 

(一)原則依學校教職員工人數補助，100-199人每校經費 8萬元，200-299

人及 300人以上每校經費 12萬元。 

(二)由本局核定補助經費予學校，請學校於本年度 12月底前辦理經費核

結。 

(三)經費用途限於特約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護理人員或勞工健康服務相

關人員所需專業服務費及法定費用。 

七、辦理方式： 

（一）學校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5條規定，特約經勞動部認可之職業

安全衛生服務機構。機構名單可至職業安全衛生署全球資訊網站

(https://www.osha.gov.tw/48110/48207/48235/48245/158427/post)

之職業衛生/勞工健康服務/勞工健康服務專區，予以確認。 

（二）本計畫係補助經費予學校，學校得採勞務承攬方式辦理。學校與承

攬機構約定完成一定之工作，於驗收符合履約項目後，給付報酬予承

攬機構。 

(三)委託辦理時，宜訂定契約，並載明其應辦理之勞工健康服務及保密協

定等事項，以明確雙方權利義務，詳細內容可參考職業安全衛生署

（https://osmp.osha.gov.tw/Home/Enterprise）/相關文件下載/勞

工健康服務契約書(範本)。 

(四)請各校定期檢視相關健康服務計畫之執行成效並留存臨場健康服務執

行紀錄。 

八、獎勵：依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辦理。  

 

https://www.osha.gov.tw/48110/48207/48235/48245/158427/post
https://osmp.osha.gov.tw/Home/Enterprise










健康護照執行 

全校參與，同時記錄學生上下學其體型變化、體適能成績等。 

紀錄每周是否達常自己設定的健康目標。 

全校各班繳回健康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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